关于启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确保相关具体行政行为及投诉举报处理文书使用的合法性和严肃性，提高投诉举报处理效率，便于各直属分局规范制发投诉举报相关文书，我局决定自2024年10月11日起正式启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1）至（4）”（以下简称“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1）至（4）”）。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使用单位及事项范围

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1），由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学府产业园区分局使用，专项用于处理学府产业园区辖区内投诉、举报工作；

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2），由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唐槐产业园区分局使用，专项用于处理唐槐产业园区辖区内投诉、举报工作；

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3），由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阳曲产业园区分局使用，专项用于处理阳曲产业园区辖区内投诉、举报工作；

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4），由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潇河产业园区分局使用，专项用于处理潇河产业园区分局辖区内投诉、举报工作。

二、有关说明和要求

（一）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1）至（4）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章具有同等效力。对应的使用单位需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的通知》（国市监网监〔2019〕242号）要求，统一规范使用相关文书，处理其对应的投诉举报事项，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不得超范围使用或用于其他用途。

（二）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1）至（4），由对应的使用单位分别负责保管。各使用单位须按照用章管理制度管理使用专用章，单位主要负责人为专用章管理使用第一责任人，并指定专人负责登记、保管、用印，确保规范使用。

（三）各直属分局在使用投诉举报处理专用章过程中有其他未尽事宜，需向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请示。

附件：印章样式及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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